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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质量技术监督局)：

　　为了认真做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换证审查和再审核工作，严格生产许可审查条件，现对国内企业使用进口基

粉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许可审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审查生产工艺。经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局审核同意，允许企业使用进口基粉作为原料生产婴幼儿配方乳

粉，企业必须按照《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（2013版）》（总局2013年第49号公告）中规定的干法工艺进行

生产。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局应按照干法工艺的相关技术要求，组织实施生产许可审查。

　　二、审查基粉要求。企业使用的进口基粉，应符合《细则》中基粉的定义，但不应是符合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

配方食品》（GB10765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》（GB10767）规定的成品。严禁企业使用进口

大包装婴幼儿配方乳粉进行生产和分装。

　　三、审查基粉配方。严格审查进口基粉的配方和质量标准，基粉工厂要经过企业质量部门的严格审核，生产基粉所

使用的原料及供应商应经企业质量部门审核批准。

　　四、审查基粉质量控制措施。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要制定基粉的质量控制文件，从原料选用、基粉生产、包装

、运输、仓储、使用都应执行企业制定的操作规程。对企业委托进口商、代理商进口基粉的，应审核企业提供的进口商

、代理商的相关资质。进口基粉应有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。

　　五、经审核通过的企业，应在生产许可证副页中注明使用进口基粉的名称和基粉生产工厂。企业使用的进口基粉生

产工厂变动的，要及时报告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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